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五
十
四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六
丹

V
一
一
六

[成人教育]

摘
要由

於
醫
療
、
科
技
、
衛
生
的
進
步
及
出
生
率
降
低
，
國
人
平
均
餘
命
延

長
，
高
齡
人
口
快
速
增
加
，
再
加
上
工
業
化
社
會
強
迫
退
休
制
度
的
實

施
，
高
齡
者
退
休
後
的
生
活
已
成
為
一
生
中
最
漫
長
的
時
光
，
在

如
此
悠
長
的
生
命
週
期
裡
'
退
休
人
員
要
如
何
安
排
，
以
期
老

年
生
活
過
得
充
實
愉
快
，
充
分
享
受
豐
富
有
意
義
的
老
年
時
機
，
這

就
有
賴
預
先
作
好
退
件
生
涯
規
劃
的
準
備
工
作
。
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即
在
期
望
老
人
有
個
「
計
劃
性
」
退
休
的
觀
念
，

括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適
應
、
再
就
業
和
社
會
性
參
與
活
動
等
課

思
考
前
瞻
性
、
未
來
性
的
生
活
目
標
，
在
退
休
之
前
作
各
種
生
活
面
向
的
準
備
，
包

化

題
。
其
重
要
性
顯
現
於

.. 

避
免
退
休
震
盪
的
發
生
、
肯
定
老
年
生
命
的
價
值
、
達
成
成
功
的
老

透
過
巨
視
觀
點
，
無
論
在
生
理
學
、
心
理
學
、
社
會
學
等
學
門
，
對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均
有
所

研
究
與
啟
示
，
經
由
科
際
整
合
途
徑
，
在
規
劃
老
人
生
涯
時
，
其
依
循
的
原
則
厥
為
對
退
休
具
備
正
確



觀
念
、
及
早
規
劃
原
則
‘
自
我
性
原
則
、
短
期
規
劃
原
則
、
彈
性
化
原
則
、
總
合
性
原
則
等
，
從
而
歸

納
出
具
體
規
劃

9

內
容
包
含
心
理
與
社
會
適
應
、
居
住
安
排
、
進
修
研
習
活
動
、
再
就
業
或
士
心
願
服
務
、

休
閒
活
動
、
財
務
規
劃
、
健
康
規
劃
等
要
項
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不
僅
是
高
齡
、
者
至
為
關
切
的
問
題
，
也
是
即
將
成
為
明
日
老
者
的
你
我
所

共
同
關
注
的
課
題
，
成
功
與
否
攸
關
老
年
生
活
品
質
的
良
吭

P

它
是
達
成
成
功
老
化
的
重
要
途
徑

9

若

規
劃
得
宜
，
可
為
老
年
人
開
創
另
一
個
燦
爛
的
舞
台

9

成
為
一
生
中
最
值
得
追
求
的
勝
境
。

關
鍵
詞
.. 

退
休
、
老
人
、
生
涯
規
劃

由
於
出
生
率
下
降
、

'
老
年
人
口
的
增
加
已
是
一
種
世
界
性
的
未
來
趨
勢
，
不

僅
工
業
化
國
家
如
此

9

開
發
中
國
家
亦
然
。
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
9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年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比
例
為
七
@

。
九
%
?
即
已
達
聯
合
國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所
訂
的
高
齡
化
社
會
標
準
(
內
閻
部
社
會
司

9

民
間
)
;
至
民

國
八
十
五
年
底
更
提
高
到
總
人
口
的
七
@
八
六
%
(
聯
合
報
，
民
間
自
)
。
此
外
?
另
一
個
值
得
闢
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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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，
隨
著
醫
療
科
技
進
步
，
生
活
品
質
改
善
，
我
國
國
民
的
平
均
餘
命
也
逐
年
增
加
，
例
如
:
在
光
復

時
，
人
口
的
平
均
壽
命
，
男
性
為
三
十
九
歲
，
女
性
為
四
十
三
歲
;
至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，
男
性
的
平
均

壽
命
增
為
七
一
﹒
八
歲
，
女
性
為
七
七
﹒
七
二
歲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民
加
)
。

因
此
，
髓
著
國
人
平
均
壽
命
延
長
，
高
齡
人
口
也
快
速
增
加
，
加
上
工
業
化
社
會
退
休
制
度
的
實

施
，
退
休
老
人
實
已
成
為
社
會
上
一
個
主
要
的
人
口
群
。
質
言
之
，
由
於
生
命
期
的
延
長
，
國
人
六
十

五
歲
退
休
後
其
平
均
餘
命
預
估
將
達
十
五
至
二
十
年
以
上
，
幾
佔
人
生
四
分
之
一
的
時
光
。
面
對
如
此

漫
長
的
退
休
生
活
，
老
年
人
要
如
何
渡
過
，
以
期
享
受
豐
富
有
意
義
的
晚
年
?
追
求
尊
嚴
、
安
適
的
高

齡
生
涯
?
這
就
有
賴
於
預
先
做
好
退
休
生
涯
規
劃
的
工
作
。

本
文
即
首
先
論
述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的
意
義
與
重
要
性
﹒
，
其
次
探
討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的
理

論
基
礎
與
退
休
生
涯
規
劃
的
原
則
;
最
後
則
分
析
退
休
生
涯
規
劃
的
核
心
內
容
，
從
而
勾
繪
其
整
全
的

藍
圖
。
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的
意
義
與
重
要
性

在
高
齡
化
社
會
中
，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究
竟
係
指
何
者
?
其
重
要
性
為
何
?
允
宜
縷
析
其
要
，

茲
逐
項
分
述
如
下
﹒
.



故一
〔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的
意
義
〕

。
退
休
老
人
的
定
義

退
休
(
至
5
B
O
E
)
即
指
離
開
工
作
場
所
，
長
期
休
息
之
意
(
李
瑞
金
，
民
自
)
，
或
指
正
式
工
作

的
結
束
與
全
新
生
活
角
色
的
開
始
，
包
括
對
行
為
的
期
待
與
對
自
我
的
重
新
定
義
(
→

z
「3
0
『
h
p
z
旦
至
少

4
ω
∞
也
)

。
也
有
學
者
認
為
退
休
最
周
延
的
定
義
是
，
退
休
者
不
再
做
全
職
的
工
作
而
領
取
退
休
金
的

人
，
也
有
認
為
退
休
是
一
種
心
理
狀
態
，
一
種
離
開
工
作
而
重
新
定
位
的
心
態
(
黃
富
順
等
，
民
師
)
。

綜
合
上
述
說
法
，
退
休
或
可
界
定
為
個
體
不
再
從
事
一
項
全
時
有
薪
的
工
作
，
而
接
受
過
去
工
作

的
退
職
金
作
為
某
些
收
入
的
人
。
因
此
，
退
休
是
一
種
工
作
賺
來
的
報
酬
，
是
過
去
勞
動
的
一
種
結
果
，

是
原
有
工
作
的
結
束
，
也
是
一
種
新
生
活
的
開
始
，
可
視
為
角
色
的
變
遷
與
二
度
人
生
的
開
展
，
是
造

成
生
活
上
重
要
改
變
的
一
種
過
程

(
E
n
z
o
-
-
c
g
…
o
m
〈
S
E
G
Y

這

8
;

黃
富
順
，
民

M
a
)
。

而
所
謂
「
老
人
」
泛
指
人
生
邁
向
老
年
期
的
人
群
，
社
會
稱
之
為
「
老
人
」
(
洪
錫
井
，
民
間
)
。
大

多
數
的
老
年
學

(
O
R
S
Z
E
問
)
和
人
口
學
者
所
提
出
的
老
人
的
年
齡
指
標
，
均
係
以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
以
上
的
人
為
標
準
'
美
國
和
西
方
國
家
皆
採
用
六
十
五
歲
為
員
工
強
制
退
休
的
年
齡
(
徐
麗
君
、
蔡
艾

輝
，
民
而
)
，
我
國
公
務
員
退
休
法
規
定
命
令
退
休
年
齡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新
修
正
通
過
的
老
年
福
利
法
亦

將
老
人
年
齡
定
義
從
七
十
歲
降
低
為
六
十
五
歲
(
聯
合
報
，
民
前

b
)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也
將
老
人
年
齡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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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上
述
觀
點
，
本
文
中
的
理
休
老
人
係
指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，
從
工
作
場
所
撤
退
下
來
，
不
再
從
事

一
一
頃
全
時
有
新
的
工
作
?
間
接
受
過
去
工
作
的
退
職
金
作
為
某
些
收
入
的
人
。

。
生
涯
規
劃
的
定
義

生
輝
(
們
詞
。
叩
門
)
，

「
牛
津
辭
典
」

「
道
路
」

?
可
以
引
申
為
個
人

道
路
或
進
展
途
徑
。

皂
白
白
白
。
一
認
為
生
涯
是
一
種
生
活
方
式
的
概
念
，

生

中

工
作
與
休
間
的
活
動
(
轉
引
自
郭
靜
晃
筆
者

9

民
的
)
。
美
國
生
涯
發
展
理
論
大
師

也
曾
指
出
-
-

「
生
涯
是
生
活
裡
各
種
事
件
的
演
進
方
向
與
歷
程
，
統
合
個
人
一
生
中
各
種
職
業
和
生
活
的
角
色
，
由
此

表
現
出
個
人
獨
特
的
自
我
發
展
組
型
。
」
(
轉
引
自
黃
天
中
，
民
科
)
由
此
可
知
，

、
愛
情
、
休
閥
、
健
康
等
層
面
，
可
視
為
個
人
整
體
謀
生
活
動

和
生
活
型
態
的
綜
合
體
，
亦
即
人
生
發
展
的
整
體
歷
程
(
羅
文
基
等

9

民
間
)
。

人
的
一
生
，
統
攝
工
作
、
家
庭
、

生
涯
規
劃
(
門
U
R
m叩
門

)
即
日
疋
一
個
人
生
涯
過
程
的
妥
善
安
排
?
在
這
個
安
排
下
，
個
人

能
依
據
各
個
計
劃
要
點
在
短
期
內
充
分
發
揮
自
我
潛
能
?
並
運
用
各
種
資
源
達
到
各
個
發
展
階
段
的
生

盟
成
熟
，
而
最
終
達
成
其
既
定
的
生
涯
目
標
(
楊
朝
祥
，
民
刊
)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生
輝
規
劃
是
使
個
人
規

劃
其
未
來
生
涯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亦
即
設
定
個
人
生
醒
目
標
，
然
後
運
用
個
體
的
潛
能
和
生
活
環
境
中
可



鬱一
及
的
資
源
，
設
計
完
成
生
涯
目
標
發
展
活
動
的
過
程
。

。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的
意
義
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，
主
要
是
借
用
一
般
「
生
涯
規
劃
」
的
理
念
，
作
為
退
休
人
員
在
規
劃
離

開
就
業
市
場
後
的
生
活
時
，
所
應
具
有
的
一
些
概
念
、
方
法
和
技
巧
。
質
言
之
，
就
是
期
望
老
人
有
個

「
計
劃
性
」
退
休
的
觀
念
，
思
考
前
瞻
性
、
未
來
性
的
生
活
目
標
，
在
退
休
前
作
各
種
生
活
面
向
的
準

備
，
包
括
經
濟
生
活
完
全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適
應
、
再
就
業
和
社
會
性
參
與
活
動
等
的
課
題

(
主
麗
容
、
詹
火
生
，
民
位
)
。

另
依
Z
o
t咱
自
呂

h
w
z
o
t
ξ
g
g
(
3
∞
斗
)
的
看
法
，
所
謂
的
「
退
休
規
劃
」
'
包
括
願
意
並
預
先
思

考
退
休
後
可
能
發
生
在
經
濟
、
家
庭
角
色
、
日
常
活
動
以
及
社
會
交
往
方
面
的
變
化
，
並
採
取
某
些
措

施
引
導
這
些
變
化
。
黃
富
順
(
民
倒

b
)
則
認
為
老
年
期
的
生
涯
規
劃
，
最
重
要
是
在
於
選
擇
一
種
適
合

自
己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安
排
自
己
滿
意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進
而
促
進
個
人
成
長
，
使
自
己
的
生
涯
其
有
意
義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退
休
老
人
生
提
規
劃
的
意
義
指
涉
如
下
:

(
一
〉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是
對
個
人
退
休
生
涯
所
作
的
有
日
的
、
有
計
劃
、
有
系
統
的
規
劃
與

安
排
;
是
一
種
設
計
、
準
備
、
期
望
和
力
行
的
過
程
。

(
二
)
是
一
種
個
人
生
活
方
式
的
選
擇
和
生
活
型
態
的
規
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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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)
肯
定
個
人
是
一
個
自
主
性
、
自
發
性
及
自
決
性
的
完
整
個
體
，
可
以
抉
擇
其
退
休
生
涯
發
展

目
標
，
以
決
定
個
體
適
應
環
境
的
生
存
方
式
，
並
運
用
各
種
方
式
予
以
達
成
。

(
四
)
是
個
人
自
我
-
認
知
、

、
自
我
實
踐
，
持
續
不
斷
於
個
人
內
在
、
外
在
環
境
變
連
因

9

尋
求
平
衡
點
的
生
活
歷
程
。

(
五
)
經
由
生
瀝
規
劃
的
過
程
，
退
休
老
人
將
重
新
檢
視
自
我
的
興
趣
、
性
向
、
專
長
、
人
格
特
質

等
，
並
對
外
在
環
境
、

，
以
增
進
個
人
潛
能
的
發
揮
，
掌
握
生
涯
發
展
的

?
達
成
自
我
實
現
的
目
標
。

~、

\_/ 

退
休
是
人
生
歷
程
中
的
一
大
轉
變
，

一
個
有
秩
序
的

、
自
我
概
念
與
人
際
闢
係
顯
著
的
改
變
?
閒
暇
時
間
的
增
長
，
以
及
喪
失
來
自
工
作
的
身
分
、

地
位
及
意
義
。
如
果
沒
有
善
加
規
劃
或
預
作
準
備
的
話
，

。
的
冒
且
已
。
口
、
Y
冉
的
開
君
自
口

(
5
3
)

曾
指
出

9

造
成
退
休
生
活
適
應
不
良
的
主
要
原
因
是
缺
乏
事
前
準
備
，
並
建
議
這
一
種

、
一
顆
預
備
改
變
的
心
，
以
及
因
應
改
變
的
計
劃
。
如
此
，

才
能
愉
快
地
邁
向
退
休
後
的
新
生
活
。
簡
而
昔
日
之
，
退
休
老
人
生
涯
規
劃
之
重
要
性
如
下

.. 

。
避
免
「
盟
休
麗
、
盪
」



故一
所
謂
「
退
休
震
盪
」

(
M
N
O
立
B
B
m
E
g
g
w
)
，
依
囡
"
月
2
(
3
∞
己
的
研
究
，
認
為
其
主
要
困
難

源
自
於
經
濟
上
的
威
脅
感
、
同
僚
和
朋
友
關
係
的
不
足
感
、
工
作
喪
失
所
帶
來
的
失
落
感
以
及
無
用
感
、

和
社
會
缺
乏
聯
結
及
無
法
獲
得
自
尊
的
滿
足
感
。

因
此
，
未
妥
善
準
備
進
入
退
休
階
段
的
老
人
，
將
經
歷
退
休
的
衝
擊
，
甚
至
形
成
老
年
生
活
的
一

種
新
的
創
傷
。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即
在
形
成
一
種
有
意
識
、
有
系
統
的
準
備
，
使
得
人
們
在
屆
齡

退
休
或
中
年
時
，
就
可
以
開
始
為
自
己
打
算
，
以
避
免
「
退
休
震
盪
」
的
發
生
，
減
輕
退
休
對
老
年
生

活
造
成
的
負
面
衝
擊
。

。
肯
定
老
年
生
命
的
價
值

由
於
社
會
上
充
滿
了
對
老
年
的
偏
見
與
歧
視
，
「
老
」
總
是
與
衰
弱
、
退
化
、
孤
單
、
卑
微
、
貧

病
等
聯
想
在
一
起
。
事
實
上
，
年
齡
與
經
驗
、
智
力
、
成
熟
里
增
加
性
函
數
，
老
年
人
經
歷
了
人
生
大

平
的
歲
月
，
累
積
了
豐
富
的
閱
歷
與
經
驗
，
具
有
圓
融
的
智
慧
與
超
脫
的
人
生
體
驗
，
可
以
繼
續
服
務

人
群
，
發
揮
生
命
的
餘
熱
，
對
社
會
有
所
貢
獻
。

因
此
，
年
老
是
我
們
耗
費
畢
生
心
力
去
追
尋
得
來
的
成
就
，
「
老
」
應
該
是
一
種
驕
傲
，
而
不
是

恥
辱
的
標
記
，
所
以
年
紀
長
是
智
慧
的
累
積
，
是
希
望
的
代
名
詞
。

。
達
成
「
成
功
的
老
化
」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五
十
四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六
月V



香
光
莊
嚴
鬥
第
五
十
四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一
八
月
穿
一
二
凹

所
謂
「
成
功
的
老
化
」

)
是
指
個
體
對
老
化
的
過
應
良
好
，

(
明
己
的
們
的
間
的
吭
已

的
狀
態
，
進
而
享
受
老
年
的
生
活
，
亦
稱
「
順
利
的
老
化
」
(
黃
富
楠
，
民
叫

a
)
，
但
是
成
功
的
老
化
不

會
自
動
刮
來
，
它
需
要
憫
人
主
動
去
追
求
、
掌
握
才
能
得
到
。
而
在

「
還
休
準
備
之
研
究
」

的
實
證
調
查
中
發
現
，
受
訪
的
退
休
人
員
有
無
作
退
休
計
劃

9

會
影
響
其
老
化
認
知
態
度
及
生
活
適
應
，

亦
即
有
計
劃
的
理
休
人
員
?

9

同
時
生
活
適
應
較
好
(
蘇
文
璽

9

民
則
)
。
因
此
?
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是
達
到
成
功
老
化
的
重
要
途
徑
。

，
如
何
使
自
己
在
上

?
讓
幌
年
生
活
成
為
一
生
中
最
值
得
回
味
的
美
麗
時

光

一
個
快
樂
童
年
?
可
以
避
戲
而
沒
有
峙
間
壓

力
，
可
以
休
鬧
而
沒
有
財
務
壓
力
?
端
賴
自
己
是
否
能
在
退
休
前
做
好
各
鸝
準
備
，
包
括
各
種
心
理
過

廳
和
生
活
安
排
等
。

老
年
學
(

)
日
疋
一
門
科
際
整
合
的
學
間
，
研
究
退
休
老
人
的
生
涯
規
劃
亦
牽
涉
到
數

、
社
會
學
等
巨
視
觀
點
探
究
退
休
生
輝
規
劃
的
理

論
基
礎
。



~司、

盟
問
問
子
〕

一
門
探
討
生
物
體
內
各
種
功
能
機
轉
的
學
問
(
邱
天
助

9

民
刊
)
，
而
老
年
期
最
顯
著
的

特
徵
就
是
老
化
。
人
額
的
老
化

9

可
以
說
是
身
心
衰
退
的

'
是
一
切
生
物
體
隨
著
時
間
的
消

逝
所
發
生
的
內
、
外
在
變
化
。
雖
然
老
化
現
象
涉
及
複
雜
的
體
系

9

包
括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的
因
素
，

但
無
可
諱
言
地
，
生
理
的
老
化
是
因
暇
顧
兩
易
見
的
特
徵

9

亦
是
可
預
期
的
自
然
現
象
。

一
般
而
言
?
生
理
老
化
理
論
可
區
分
為
兩
大
類

.. 

一
頓
是
受
遺
傳
因
素

(
C
B
E
P

立
自
己
的
影

一
是
受
外
在
環
境
因
素

E
D
E
B
E
B
E

早
已
自
己
的
影
響
(
主
運
的
一
一
可
供
E
3
的
一
亡
也
∞
也
)
。

9

學
者
所
提
出
的
理
論
種
類
繁
多
，
有
損
耗
理
論
、
新
陳
代
謝
理
論
、

刊
叫
珊
、

、
細
胞
交
互
理
論
等
等

(
O
E
哥
哥
明
關
清
惠
諱
，
民
刊
)
。
革
舉
其
嘩
嘩
要
者
，
列
述
如

「
損
耗
理
論
」
認
為
人
體
就
像
一
部
機
器
，
由
於
工

?
以
及
歲
月
如
流
?
器
官
逐

漸
損
壞
;
「

」
認
為
新
陳
代
謝
所
產
生
的
廢
物
是
對
身
體
有
害
的
，
在
人
體
中
回
淤
積
愈

多
，
使
細
胞
中
毒
越
愚
車
，
這
促
使
老
化
或
死
亡
愈
早
且
愈
快
;
「

」
說
憫
人
體
的
免
疫
系

統
隨
著
年
齡
的
增
加
愈
來
愈
喪
失
功
能

9

所
以
疾
病
的
罹
患
率
大
增
;
「
突
變
理
論
」
則
認
為
人
體
組

胞
中
的
功
能
是
受
到
通
傳
因
素
已

Z
〉
的
控
制
，
當
口

2

〉
發
生
突
變
峙
，
繼
起
的
細
胞
分
裂
會
造
成
更

多
的
細
胞
突
變
，
使
細
胞
喪
失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而
器
官
自
然
無
用
興
衰
退

(
m
z
o
E旦
g
w

陳
清
蔥
譯

9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凹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一
川
月
穿
一
一
一
一
五

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E
十
四
均
〕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會
主
二
六

民
向
;
涉
依
仁
，
民
的
)
。

，
主
要
是
由
於
環
境
的
汙
騙
朮
、
病
菌
的
感
染
等
造
成
(
江
亮
潰
，
民
向
)
;

、
健
康
狀
況
、
生
活
經
歷
、
環
境
、
活
動
以
及
壓
力
?
對
個
體
比
白
造
成
特
殊
且
其
個
別

性
的
影
響

(
m
E
E
C
-
2
.陳
清
惠
等
譯
，
民
問
)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耳
聞
自
指
出
良
好
的
生
活
型
態
與
醫
學
的

「
運
動
是
老
化
過
程
的
解
藥
」
(
轉
引
自
主
一
麗
容
，

，
可
協
助
減
緩
老
化
的
程
度

9

穹
的
明
白
白
口

民
個
)
。

9

生
理
的
老
化
伴
隨
著
各
頃
身
體
器
官
和
生
理
機
龍
的
衰
退
、
易
受
疾
病
侵
襲
的
機
會

增
加
等
。
因
此
，
生
理
的
維
護
與
健
康
的
規
劃

9

可
謂
退
休
生
涯
規
劃
的
重
要
項
目
。

「闊、

理
圈
子
〕

心
理
學
對
退
休
生
程
規
劃
的
解
釋

9

通
常
是
由
人
格
成
長
和
發
展
理
論
延
伸
而
來
的
，

述
，

一
闡
釋
於
佳
。

。
開
創
Z
國
問
謊
言
。
3

開
門
悴
的C
D

驕
人
生
全
程
分
為
八
個
階
段
，
個
體
在
每
個
階
段
皆
會
經
歷
不
同
的
危
機
與
衝
突
?
危

機
是
否
順
利
解
決
將
影
響
往
後
的
人
格
發
展
。
其
中
第
八
個
階
段
是
最
終
的
階
段
，
也
是
個
體
重
新
評



價
一
生
的
時
刻

9

老
年
人
必
須
反
省
瀕
臨
的
生
命
總
結
，
並
且
思
索
其
意
義
與
重
要
性
。
其
主
要
任
務

是
達
到
自
我
整
合

Z
Z

)
，
對
自
己
的
一

，
或
對
過
去
所
作
的
選
擇
和
結
果
感

，
以
便
在
死
亡
來
臨
之
前
，
仍
願
意
對
生
活
作
一
些
改
變
，

、
活
攘
的
晚
年
(
邱
天
助
，
島
位
;
徐
麗
君
、
蔡
文
輝

9

罷
市
)
。
若
能
在
統
整
中

達
到
平
衡
，
就
會
產
生
老
年
期
的
睿
智
(
還

z
a
o
B
)，
用
以
對
付
死
亡
的
恐
懼
。

0
月
E
F
F

9

日
疋
以
開
門
戶
宮
。
口
的
心
理
社
會
發
展
理
論
為
基
礎
9

他

H
巾V
J
N
N
)

認
為
在
生
命
的
不
同
階
段
(
時
期
)
各
有
其
主
要
的
發
展
任
務

9

-----, 

」
是
指
在
該
階
段

，
亦
即
廳
發
展
或
表
現
的
若
干
心
理
特
質
或
行
為
型
態
。
在
個
體
生
命

的
特
定
時
期
，
如
能
圓
滿
完
成
(
予
以
滿
足
)
，
將
使
個
體
感
到
快
樂
、
幸
福
，
如
果
失
敗
則
導
致
不
快

，
不
為
社
會
所
讚
許
，
並
且
會
妨
礙
爾
後
發
展
任
務
的
達
成
。
他
把
人
生
的
發
展
分
為
六
個

組主
河之之

、

時
期
，

個
時

間

(
一
)
適
應
謹
休
興
收
入
的
減
少
;

(
二
)
通
廳
健
康
和
體
力
的
衰
退
;

三
一
)
與
自
己
的
年
齡
群
建
立
親
近
的
闢
係
;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四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t
年
一
川
月
w
v一
二
七



香
光
莊
凡
做
門
第
五
十
四
期
〕
民
國
八
十t
年
六
月
穿
了
一
八

[表一個體發展的階段與任務]

年齡範面丁面對一張局;要題 | 
六十歲到 1 1.1怠工作行列退休下來。 1 適應地位及工作角色的下

死亡 I 2.從轉換與不確定階段，因| 降。

為身心功能及社會角色的 2 接受退休的事實。

改變。\ 3學習改變生活型態。

3.處理衰退的身體及能力。 4.適應與外界接觸的減少。

4.間對配偶的死亡。 5.適應生活水準下降及處理新

S 面對依賴他人，如子| 的經濟問題。 I

女、朋友或機構。 6 學習以經驗、判斷、圓通的

6.準備自己的死亡。 1 方法補償體力的衰退。

\ 7 做死亡的準備事宜，如立遺

囑及安排葬禮細節。

I 8 完全接納自己與別人寸
到一種統整境界，沒有失 1

望。 11

9 平靜的離開人世間。 11

(
四
)
通
應
配
偶
的
死
亡
;

(
五
)
負
起
社
會
和
公
民
的

責
任
-
P

(
4川
)
建
立
滿
意
的
生
活
安

排
，
考
膚
自
己
的
經
濟
和
家
庭
狀

況
，
重
新
安
排
居
住
環
境
(
邱
一
大

助
，
民
位
;
郭
祥
益

9

民
的
)

。
而
周
芷E
帥
的
事
-
z

的
叮
叮
叮
戶
口
的
指
陳
，
六
十

歲
到
死
亡
這
段
峙
期
內
有
一
些
重

大
的
改
變

9

尤
其
面
對
還
休
後
所

帶
來
的
街
擊
。
如
個
體
能
有
完
善

良
好
的
心

建

及
周
全
的
準

備
，
則
能
坦
然
地
面
對
自
己
的



體體聲蠶蠱鸝

i 表二小週期:發展任務的欄環興高循環]

建于呵!齡:辛~~予支單單
f~~以往想 1京陸持自得|減少工作

要做而一| 其樂的口音| 峙數

直沒做的|好

事

生
。
蘊
將
退
休
老
人
所
回
臨
的
共
同
課
題
與
發
展
任
務
列
於
表
一

(
轉
引

期
一
叩
閃
耀

體
-
4戶
戶
戶

握
一
拔
的
所

一
職
的

一
和
闢

一
展
無
色

一
發
業
角

書畫展階段

六十五歲

以上

自
蔡
培
村
，
民
間
山
)
。

L 

。
思
E
m
固
的
毛
里
的
生
涯
體
展
理
論

生
涯
發
展
理
論
學
者

(
3
2
)

以
長
期
縱
貫
研
究
並
綜
合
差

異
心
理
學
、
發
展
心
理
學
、
職
業
社
會
學
、
人
格
理
論
等
四
個
學
術
頡
域

的
精
義
，
建
構
其
生
涯
發
展
理
論
。
並
將
發
展
任
務
的
概
念
引
用
更
生
涯

發
展
上
。

將
人
的
一
生
依
年
齡
劃
分
為
五
個
階
段
，
分
別
為
成
長

(
O
|
十
四

歲
)
、
探
索
(
十
五
二
十
四
歲
)
、
建
立
(
二
十
五
四
十
四
歲
)
、
維
持

(
四
十
五
六
十
四
歲
)
、
衰
退
等
階
段
(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)
。
每
一
個
階
段

各
有
其
重
要
特
徵
與
生
躍
發
展
任
務
。
其
中
最
後
一
個
階
段
又
稱
為
退
休

時
期
，
在
這
段
擺
開
個
體
國
身
心
狀
況
逐
漸
衰
退

9

由
原
有
的
工
作
角
色

，
但
仍
有
多
餘
的
時
間
及
精
力
發
展
新
的
角
色
?
尋
求
不
同
的
生
活

方
式
以
滿
足
其
需
要
。
其
任
務
站
減
速
、

、
退
休
。

此
外
，
甘
苦
門
指
出
從
一
個
發
展
階
段
過
渡
到
另
一
發
展
階
段
需
經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四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t
年
六
月
穿
了
一
九

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五
十
四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
V
一
三
O

歷
一
轉
型
期
，
以
準
備
發
展
另
一
階
段
的
生
輝
任
務
與
生
活
方
式
(
徐
曼
鹽
，
民
的
)
。
同
時
每
一
個
發

展
階
段
內
各
自
形
成
一
小
週
期
，
亦
即
，
同
樣
的
再
次
經
歷
「
成
長
↓
探
索
↓
建
立
↓
維
持
↓
衰
退
」

這
樣
的
一
個
循
環
，
係
基
於
各
發
展
階
段
的
發
展
任
務
呈
現
的
再
循
環
。
如
表
二
所
示
(
金
樹
人
、
劉
昆

輝
，
民
而
)
。

〔
社
會
學
)

在
社
會
學
中
，
探
討
老
年
人
社
會
生
活
的
理
論
相
當
多
，
其
理
論
基
礎
大
部
分
係
以
個
人
在
社
會

裡
的
角
色
、
地
位
等
觀
點
出
發
，
茲
將
主
要
理
論
分
述
如
次

.. 

。
活
動
理
論

早
被
用活
來動

說理
明論

老(
年青
人岳
成〈首

屆 p
適自

應之

益考
功苦
的位
老 g

f七元
的目
垂青
"持同﹒

堅冒
罕耳 阻

學血

這 F

ZE 
- 0. 

等
主人
要所
論提
點倡

認，

為是
老最

人
雖
然
面
臨
生
理
、
健
康
狀
況
的
改
變
，
但
與
中
年
期
一
樣
，
有
活
動
的
心
理
性
和
社
會
性
需
求
，
並

主
張
高
度
的
活
動
可
為
老
人
帶
來
滿
意
的
生
活
。
這
是
由
於
活
動
可
提
供
個
人
的
角
色
支
持
，
因
而
重

新
確
認
自
我
概
念
，
而
正
向
的
自
我
概
念
可
提
昇
晚
年
士
氣
，
帶
來
高
度
的
生
活
滿
意
(
葉
俊
郎
，
民

的
;
呂
寶
靜
，
民
的
)
。



由
此
觀
之
，
退
休
老
人
應
積
極
地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並
維
持
祉
會
關
係
?
並
起
續
中
年
期
的
種
種
活

動
和
交
際
?

?
獲
致
晚
年
的
幸
福
感
。

。
轍
退
理
論

撤
退
理
論
(

)
係
門
U
Z
E
E

品
和

兩
人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提
出
。
其
研
究
掘

自
對
堪
薩
斯
市
二
五
七
位
年
齡
五
十
至
九
十
歲
身
體
健
康
、
經
濟
自
足
的
老
人
所
做
的
橫
斷
面
調
查
分

析
，
指
出
:
隨
著
老
人
健
康
與
體
力
的
衰
退
，
變
得
愈
來
愈
少
參
與
組
織
化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逐
漸
躍
出

社
交
生
活
(
王
一
麗
容
，
民
加
〉
。
但
是
撤
退
的
形
成
並
不
是
老
年
人
單
方
面
的
活
動
?
而
是
老
年
人
本
身

和
社
會
大
眾
雙
方
面
的
撤
退

Z
E
E
5

日
至
岳
母
問
者
自
己
。

以
老
人
本
身
來
說
，
由
於
無
法
適
應
現
存
社
會
中
的
角
色
、
人
際
關
係
、
價
值
體
系
等
，

取
撤
退
的
策
略
來
保
護
自
己
，
才
符
合
老
化
過
程
中
的
內
在
成
長
?
始
能
得
到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的
成
熟

與
滿
足
。
另
從
社
會
觀
點
而
昔
日
，
認
為
老
人
已
無
力
對
社
會
有
所
貢
獻
，
使
須
退
出
社
會

9

讓
年
輕
人

取
而
代
之
，
以
維
持
社
會
體
系
的
延
蹟
(
德
立
思
，
民
自
)
。

9

本
理
論
認
為
老
人
的
退
休
生
涯
應
平
靜
地
接
受
撤
離
的
事
實
。
老
人
社
會
角
色
的
喪

失
，
乃
是
人
類
個
體
生
命
週
期
的
、
必
然
循
環
過
程
，
是
其
老
化
過
程
中
必
然
的
結
果
，
並
認
為
適
量
的

減
少
社
會
互
動
是
達
成
心
理
與
社
會
調
適
的
重
要
途
徑
。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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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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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
。
角
色
理
論

角
色
理
論
(
閱
O
Z
1
門
冒
0
3
、
)
日
軍
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提
出

9

日
疋
鑑
於
撒
退
理
論
和
活
動
理
論

各
有
所
偏
，
所
提
出
來
的
一
種
折
衷
理
論
。
認
為
撒
理
租
活
動
並
非
二
極
端
或
背
道
而
馳
，
繭
者
具
有

相
輔
相
成
的
特
色
。
撤
退
對
老
人
而
昔
日
，
只
是
品
參
與
形
式
的
轉
變
而
已
(
黃
春
畏
，
民
的
)
。

這
種
改
變
共
經
歷
兩
種
機
制

.. 

一
是
拋
棄
成
年
人
所
扮
潰
的
典
型
角
色
，
代
之
以
老
年
人
的
新
角

色
。
另
一
是
由
退
休
前
的
工
具
性
角
色

C
E
E
E
g
g
-
5

頁
)
，
如
職
位
上
的
角
色
，
轉
換
成
退
休
後

的
情
感
性
角
色
(

門
己
的
問
丫
後
者
是
為
舒
暢
身
心
的
情
感
方
面
的
角
色
，
例
如
艾
母
子
女
之

闊
的
角
色
(
徐
麗
君
、
蔡
文
輝
，
民
向
;
王
一
麗
容
，
民
倒
)
。
面
對
這
種
角
色
轉
型
，
愈
能
調
適
其
老
年
角

色
的
變
置
，
並
認
岡
其
老
年
角
色
的
老
人
，
會
有
較
正
肉
的
老
化
態
度
與
滿
足
的
晚
年
生
活
。

間
隔
一
百
之
，
角
色
論
者
認
為
老
年
人
在
角
色
的
質
與
量
上
都
發
生
撞
撞
?
退
休
老
人
若
能
對
角
色

變
聾
作
適
當
的
調
整
因
應

9

。
替
代
理
論

工
業
化
社
會
強
誨
退
体
制
度
的
實
施
，
致
使
老
人
自
工
作
揖
位
撤
離
後
，
不
再
扮
演
生
產
者
的
角

色
，
由
於
佔
有
大
部
分
生
活
過
期
的
職
業
不
僅
是
一
種
賺
取
生
活
的
方
式

9

也
是
一
個
人
自
重
的
基
礎
，

其
主
要
工
作
角
色
更
建
購
了
個
人
的
身
分
和
社
會
地
位
，
也
是
生
活
目
標
、
自
我
認
同
與
生
活
意
義
的



主
要
來
源
，
因
此
工
作
角
色
的
喪
失
浩
成
了
老
人
與
社
會
的
疏
離
。

替
代
理
論
即
主
張
老
年
人
從
工
作
崗
位
還
休
後
，
若
無
適
當
的
活
動
來
填
補
心
靈
上
的
空
虛
和
精

神
的
孤
立
9

就
容
易
加
連
身
心
的
老
化
，
所
以
需
要
尋
求
另

、
有
意
義
的
角
色
，

色
活
動
，
來
填
補
其
主
要
工
作
角
色
失
去
後
所
造
成
的
生
活
上
的
空
，
日
，
並
重
建
生
活
的
目
標
及
自
我

的
認
同
(
葉
俊
醋
，
民
的
)
。
根
據
替
代
理
論
的
觀
點
?
老
年
人
自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就
是
退
休
後
新
社
會
角

一

, 

，
以
增
進
生
活
的
意
義
與
個
人
的
滿
意
度
。
(
下
期
待
續
)

(
編
者
按
國

E

本
文
獲
安
慧
學
苑
文
教
基
金
會
八
十
六
年
度
成
人
教
育
提
助
學
金
)

門
書
訊
〕

阿
拉
叫
聲

《
體
、
如
諾
諾
》

體聽聽醫觀

《
僧
心
話
語
》
目
范
例
姜
查
的
第
一
位
西
方
弟
子
|
|
阿
萎
蘇
美
多
的
著
作
。
書
中
記
錄
了
阿
姜
蘇
美
多

對
佛
法
的
體
懦
、
個
人
的
出
家
自
緣
，
以
及
出
家
以
來
的
心
路
歷
程
|
|
從
一
心
想
要
遠
離
人
群
閉
關
修
行
，

到
回
歸
人
群
領
眾
住
持
;
從
西
方
高
度
物
質
文
明
的
生
活
，
到
簡
樸
淡
泊
的
僧
侶
生
涯
，
譚
者
可
以
從
中
窺

見
這
位
西
方
比
丘
的
掙
扎
與
轉
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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